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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8學年第 1學期校園安全暨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紀錄  

開會時間：109年1月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30分~11時10分 

開會地點：行政中心三樓第一會議室 

會議主席：段行政副校長 兆麟       紀錄: 喻名暉校安 

出列席：應到90人     實到66人 (如簽到表) 

壹、主席致詞 

 羅副校長、陳副校長、王學務長、張總務長及各位主管、學生代表大家新年好，

剛才頒發本學期交通安全評比績優單位，感謝以上單位努力用心，單位零交通事故與車

輛違規好的成績。相信其他單位主管同仁也有不斷宣導教育提醒同學小心，千萬不要有

事故發生以免影響未來上課學習的心情。在每學期末都會召開校園安全與交通安全委

員會議，來檢討成效改進做法，本學期校安狀況還算平順，感謝各位系所主管與師長的

付出，我代表校長給予所有單位肯定鼓勵。 

貳、學務處、總務處工作報告:如附件 2 書面資料 P3~P14 

主席:  

   感謝學務處與總務處的工作報告，聽了二個單位報告資料內容很具體詳實，對於

事件運用統計分析，把校安事件的樣態，發生成因、年級、性別、時段、地點等

做深入分析探討，我對內容有幾點看法: 

1. 各項校安事件發生人數仍以ㄧ年級為最多，顯示新生剛入校後對學校與周邊環

境、狀況與道路不熟悉，請學務處仍列輔導改進對象。 

2. 就各類型校安事件以交通事故為最大宗，各年級在各學期交通事故數比較，每

逢上學期發生事故數都會略增，也請學務處對二年級以上學生要再宣導教育，

檢討上升原因來改進。 

3. 可喜的是校園公車搭乘人數穩定成長，也獲得公路總局給予績效獎金，請各單

位再多加宣導，鼓勵同學多搭乘公車，少騎乘機車次數，減少事故發生。 

4. 在本學期學生平安保險理賠金額已超越上(107)學年總數，如再加下學期將要理

賠數，是否會影響將來 109 學年學生平安保險費金額。 

5. 總務處這學期完成校內修身與四維路的人行步道建設工程，在這兩條路上減少

行人發生事故的因素，走在這步道，不必再擔心來車，閃躲行駛的車輛，給徒

步學生有條安全步道，也是友善校園的建設。 

以上是我對工作報告內容的看法。各位委員對學務處與總務處的工作報告有無指

教。 

 

王學務長:學務處對學校與學生的各項安全工作做了很多事情，畢竟「生命安全」是無

法回復從來，甚至影響學生個人ㄧ輩子。我有幾點補充說明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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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校內禁止校外人士或公司入校設攤推銷物品，如有同仁或學生發現，請立即通報

校安中心前去處理。 

2. 校內流浪犬數量有增加，請同仁及同學勿對校內流浪犬去餵食，如有善心愛心可

至公證單位認養，還有民眾將犬隻帶至校內放生棄養，造成校內無主飼養犬隻數

量莫明增加，如有同仁或學生發現，請立即通報校安中心與大門警衛處理。 

3. 有關偷窺事件尚須再加強性別平等教育。 

4. 對二年級以上年級會加強上課教育(如交通安全、性別平等、網路使用倫理等)。 

5. 休學期間，仍可投保學生保險，維護權益，分攤財務支付，上學期有同學因病休

學未續保，病故死亡後，家長再投保，而保險公司拒絕理賠之案例。 

6. 學校校務基金每年支付學生搭乘公車費用達二百多萬元，目的在鼓勵學生多搭乘

大眾運輸交通公車。 

 

張總務長:學校支付校內電動公車充電，電費每年有ㄧ百多萬元都自行吸收，另外設置

140 多個電動機車(自行車)充電站，免費提供學生充電不收取費用，其實學校為

學生做很多事情，也不必ㄧㄧ細數。 

 

企管系許文西主任:剛才學務長提到 休學期間，仍可投保學生保險，但因學生已休學，

要他們回學校辦理似乎有困擾，可否用上網申請方式辦理。 

 

王學務長:學生休學期間申請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繳費單，同註冊單方式在網路上申請列

印，可到便利超商銀行繳費，寒暑假學諮中心亦會以掛號信件寄信通知是否辦理，

維護學生權益。 

 

叁、提案討論: 如附件 2 書面資料 P15~P24 

提案一: 修訂本校「車輛管理辦法」名稱暨第一條至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六條及收費標

準，並自公布日起生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: 

一、 修訂本校「車輛管理辦法」名稱暨第一條至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六條及收費

標準，茲簡要說明修法摘要如下： 

 （一）本辦法規範內容非僅限於進入校園車輛之管理，尚包括各項使用規費之核計

及收取等，爰修訂辦法名稱為車輛管理暨使用規費辦法，以符實際。（辦法名

稱） 

 （二）增訂立法宗旨及授權依據，以符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之要求。（第一條） 

 （三）酌作部份文字修正並明訂得免徵、減徵或停徵應徵收規費之事由。（第二及第

三條） 

 （四）回歸規費法第六條及第八條規定，將罰單正名為交通違規處理費。另同條第

七款有關停權，註銷違規車輛進出辨識系統之權限，授權由交通安全稽核小

組執行並刪除得由參加道安講習取代違規一次計點之規定。（第五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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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五）明訂汽機車駕駛人違反前條規定者，得由本校收取交通違規處理費。（第六

條） 

 （六）明訂學生申請汽車(含重型機車 250CC以上)收費之優惠期限。（收費標準） 

  二、 本次修法擬依「行政程序法」第 154條規定辦理修法草案公告並提行政會議

審議。 

  三、 檢陳本校「車輛管理暨使用規費辦法」修正條文草案暨規費法各一份如附件

4。 

社工系張麗珠主任:修正辦法第五條第四款:非法改裝車輛（如機車排氣管等）不得進

入校園，如強行進入校園將開具違規單，並照相舉發轉由監理單位裁決，若

經舉發二次而未改善者，將視為情節重大，教職員工送相關單位主管協助處

理，學生並依相關法令、規定執行。 

       不知所謂送相關單位主管，係指服務的單位還是人事主管單位？我認為是教

職員 

 

謝勝隆組長: 

1. 因人員處理單位不同，如要修改，可擬改由系所教評會(教師身分)，總務處考

績委員會(工友身分)及人事室(公務員及約聘身分)處理。 

2. 學生除依校規處理，尚有可能涉及其他法律規範，所以是學生並依相關法令、

規定執行。 

 

學生會葉志杰會長: 

1. 我針對第三條第六款之收費標準，如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徵、減徵

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：二、身心障礙者、低收入戶。部份可否增加中收入戶納

入減免徵收規費。 

2. 針對第五條第一款之…可經調閱監視系統逕行舉發事證。我查閱最近社會相關

類似判決新聞，法官判定路口監視畫面涉有個人隱私，受個資法保護，監視系

統主要目的是維護治安保障人民安全，在學校用於維護治安保障教職員生安

全，非重大事故或目的之行政行為，不得用於取締使用，法官判決用路口監視

器取締之行為，違反憲法而撤銷罰款。如果學校要將此條文納入，將來學生上

訴判決撤銷是否對學校名聲有負面影響。 

 

車輛系楊榮華主任:我針對第五條有些疑問: 

1. 首先是第五條第一款有舉列ㄧ些樣態如闖紅燈、逆向、併行、機車三載、機慢

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、未依規定行駛車道、機車(電動自行車)未戴安全帽、

駕(乘)汽車未繫安全帶、超速、徒步區等樣態與第二款…未遵循交通法規，危

及其他人員安全經拍照、攝影或由交通執行小組逕行舉發事證，禁止其交通工

具進入校園，並停止申請通行車輛識別證 1年。是指一樣的事情嗎？如果是成

立的話，要禁止其交通工具進入校園，這結果是很嚴重，比如說:時速 40公里

與未繫安全帶，兩者關係安全有何危及他人安維，這規定處罰禁止入校行為是

有違比例原則。 



4 

2. 第五條第一款有舉列ㄧ些樣態如闖紅燈、逆向、併行、機車三載、機慢車未依

規定兩段式左轉、未依規定行駛車道、機車(電動自行車)未戴安全帽、駕(乘)

汽車未繫安全帶、超速、徒步區等除外之樣態，是否就不違反交通法規？ 

3. 第五條第四款非法改裝車輛（如機車排氣管等）不得進入校園，如強行進入校

園將開具違規單，並照相舉發轉由監理單位裁決…。我所知道判別非法改裝機

車是門專業技術，ㄧ般而言交通稽查人員很難判定機車改裝問題，而是監理單

位，比如改裝 LED大燈，校內有誰可以判定？ 

4. 我建議要修訂辦法規範之用詞，須妥慎處理。 

 

承辦人陳寕山校安: 

1. 葉會長所提調閱監視系統逕行舉發事證疑問，生輔組是依據總務處調閱監視系

統使用規範辦理校內路口違規舉發事證，如果委員尚有疑慮，會請教法律專家

討論後再決定是否納入。 

2. 楊主任提第五條第一款有舉列ㄧ些違規如闖紅燈…等樣態，係依校內發現學生

常見之行舉所列出，而第二款所指…未遵循交通法規。係指現行全國遵行之道

路交通安全規則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並無衝突，至於不得進入校園規

定，會檢討用詞或刪除，這在執行面確實有困難，窒礙難行。 

3. 第五條第四款非法改裝車輛（如機車排氣管等）現行作法是拍照送監理站辦理

鑑定。 

 

企管系許文西主任: 

1. 可否利用 RFID系統在大門口先行檢測出違規累犯車輛，攔下勸戒告知。 

2. 可否裝置可檢測出行車速度之科技儀器顯示出車號，並多設置在車禍事故熱點

或下坡路段，提醒駕駛已超速，減少因超速而發生事故。 

 

王學務長: 

1. 中低收入戶本身屬經濟弱勢學生，會納入減免徵收規費人員。 

2. 有關檢測出行車速度之科技儀器顯示出車號這系統，校安中心已有在規劃評估

可行性。 

 

車輛系楊榮華主任:這車輛管理辦法在規定上對本校教職員生都有限制，從行政法角度

看是種干預行政，既是行政干預，那管理辦法的條文就要完備法律明確性原則，

辦法規範之精神與原則都是出於保護，對學校內人員、車輛做好管理與安全，立

意是良善，但在條文內容用詞有剝奪教職員生權益就要明確規定。好比我常受理

學生申訴案件，學校內有些規定辦法的內容條文不夠周延明確，這讓申訴委員很

兩難，學校是為學生好，但法條規範不明確清楚，真不知如何著手。以上是我要

表達的意思。 

王學務長: 

1. 針對地五條第款所列行舉，是依執行校內常見危險行車現象所列舉，我們也希望

條文能明訂，但無法全部法規條文都明確，在處理修訂與執行上是有困難。 

2. 承辦單位事後還會請教謝盛隆組長、謝政道老師及楊主任有關法條法律性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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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: 立法原則通過，細項規定與文字部分再請修正，請學務處參酌學生代表與楊

主任等委員所提意見彙整，內部再做討論修正。做下列總結: 

   1. 立法原則是否周延。 

   2. 文字要簡明扼要。 

   3. 修正過程，請法務組謝組長能提供法務專業參與修法。 

   4. 提行政會議討論時，要更嚴謹將全部條文包括原條文與修正後條文及對照表呈現

出來。 

 

提案二: 修訂本校「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」設置辦法暨名稱、區分、現職，並自公布日

起生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 
  一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106學年度校園安全暨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編組表，刪除學

年度，以符合每年固定編組。 
  二、區分職稱、現職、姓名、職掌欄，刪除姓名欄位，以符合每年固定編組。 
  三、現職(交通安全執行組)部分，增加校安人員及承辦教官修改為承辦校安。 
  四、檢陳本校「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」設置辦法修正條文草案一份如附件。 
 
主席:請承辦單位說明本「校園暨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」與「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」

有何差別。 
 
校安承辦喻名暉校安: 

1. 現行學校有成立「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」組織條例，亦是教育部規定各級學校
要設置編組，每學期要召開一次檢討。 

2. 校園安全並無編組條例，亦無規範要設置，僅是早年軍訓處規定軍訓室每學期
召開會報。 

3. 然而交通安全是屬校園安全之一環，但交通安全事件一直是學校校園安全最多
事件，前古源光校長要求兩者會議合併辦理，減少師長開會次數，故本會議名
稱延續迄今。 

4. 故本次會議檢討刪除學年、職稱人員姓名、更正委員會名稱等以符實際。 
 
裁 示:照案通過，提行政會議討論時，要將全部條文包括原條文與修正後條文及對照

表呈現出來。 

 

提案三: 擬於學府路轉忠孝路路口，增設汽車左轉專用燈，提請討論。 

裁 示:照案通過，請學務處多加宣導該路段號誌時相，讓用路人提早知悉遵行。 

 

提案四: 擬於仁愛路與致知路右轉映霞湖轉角路沿石突出處整修，提請討論。 

裁 示:照案通過，請總務處營繕組辦理。 

 

提案五: 檢視校園路口的樹木植栽，有否影響視線（交通安全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裁 示:照案通過，請總務處事務組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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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臨時動議: 無 

 

伍、主席結論:校園安全與交通安全工作是無止境，希望各位主管師長同學繼續努力，

謝謝大家參與會議。 

 

散會：11:10 

 


